
石安监管〔2018〕40号

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2018年安全生产宣传工作要点》
的通知
各县（市）、区安监局，市安监局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现将《2018年安全生产宣传工作要点》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12日

2018年安全生产宣传工作要点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七进”活动基本规范》的通知（安委办〔2017〕35号）、《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18年全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冀安监管宣教〔2018〕66号）、《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全国安全生产新闻宣传试点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石政办函〔2017〕120号）、《石家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2018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石安委〔2018〕1号）、《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改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石安监管〔2017〕113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了2018年安全生产宣传工作要点。

一、工作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构建全市安全生产宣传大格局”这一目标，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工作责任，创新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形式，推动安全生产宣传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全国安全生产新闻宣传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不断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促进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二、工作目标

创新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工作，构建安全生产宣传大格局，全面完成年度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任务，争创省级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进一步推进全国安全生产新闻宣传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三、重点工作

（一）加强安全生产宣传队伍建设。

1.明确宣传工作机构、专职人员。市、县安监局要明确宣传工作机构、宣传工作专职人员。〔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办公室，各县（市、区）安监局〕

2.加强安全生产“五支队伍”建设。市、县安监局要加强安全生产新闻发言人、理论专家、通讯员、网评员、监督员“五支队伍”建设。市安监局每年至少组织2次、各县（市、区）安监局每年至少组织1次安全生产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培训。〔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负责新闻发言人、通讯员队伍建设）、办公室（负责网评员、监督员队伍建设）、规划科技处（负责理论专家队伍建设），各县（市、区）安监局〕

（二）坚持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制度。
3.坚持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市、县两级要以安监局为主导，建立宣传部、教育局、文广新（文体）局、工会、团委、妇联为成员的联席会议制度。市、县安监局每季度第一个月上旬要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联席会议。要通过本地宣传部邀请有关媒体记者参加会议。总结上季度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研究解决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安排本季度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明确本季度安全生产宣传报道的重点。〔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各县（市、区）安监局〕

4.坚持考评制度。依据《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改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石安监管〔2017〕113号），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考评。各县（市、区）安监局每年1月6日前、7月6日前分别向市安监局邮箱（sajxxc@163.com）发送上一年度本地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自评报告、上半年本地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包括对考评项逐项说明评分依据，提供佐证资料）电子版。市安监局每季度考评上季度发挥媒体作用情况。上半年、年度考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由市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组组织考核。〔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负责季度考评）、协调处（负责上半年、年度考评），各县（市、区）安监局〕

    （三）借助传统媒体宣传安全生产工作。
    5.借助报刊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县两级安监局要定期组织宣传人员学习研究安全生产宣传报道形势，找准宣传报道重点，主动向《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安全生产》《河北工人报（安全周刊）》《河北安全生产》报送稿件。各县（市、区）每季度至少向市安监局邮箱（sajxxc@163.com）选送2篇宣传本地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的稿件。市安监局及时向国家、省级媒体选送。市安监局委托石家庄日报社继续办好安全生产征文专栏“问安石家庄”，全年发表征文40篇。〔牵头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各县（市、区）安监局〕
    6.借助电视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安监局委托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办好《安全聚焦》电视节目、制作安全生产公益广告并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播出。设有广播电视台的县（市）要在本地广播电视台开办《安全生产》专题电视节目。市、县两级要充分借助电视宣传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各县（市、区）安监局〕
    7.借助电影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安监局委托石家庄市银星电影放映服务中心在工地、社区、学校放映电影前播放安全生产科普宣传片50场。〔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
    （四）借助新兴媒体宣传安全生产工作。
    8.借助微信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安监局委托石家庄广播电视台负责维护“石家庄市安监”微信公众号。电视台要在每个工作日下午下班前1个小时在“石家庄市安监”微信公众号上发布2-8条信息。“石家庄市安监”微信公众号在中国安全生产报新媒体中心每周发布的全国安监机构微信影响力排行榜100名中，2018年11月30日前有总期数的30%以上位于前20名。电视台负责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在“石家庄市安监”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全市23个县（市、区）上季度微信影响力排名情况。各县（市、区）安监局要注册开通微信公众号，并及时向本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充分借助微信公众号宣传安全生产工作。要建立市、县、乡三级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微信群。市级微信群建至县，县级微信群建至乡，乡级微信群建至村。市、县、乡三级安全监管部门业务主管领导和具体负责人加入上一级微信群，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信息互联互通。〔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各县（市、区）安监局〕
    9.借助微博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安监局继续维护好“石家庄市安监”官方微博。各县（市、区）安监局要开通官方微博，并及时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安全生产稿件。〔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各县（市、区）安监局〕
（五）借助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工作。
    10.借助安全生产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工作。一要壮大安全生产志愿者队伍。各县（市、区）要依托“河北志愿服务网”，实名注册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将乡镇安监站工作人员、村两委班子成员全部招募进志愿者队伍。2018年11月底，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达到6万人以上。其中，桥西区、长安区、新华区、藁城区注册志愿者达到4000人；裕华区、无极县、正定县（含新区）、新乐市、晋州市、元氏县、赵县、平山县、鹿泉区注册志愿者达到3000人；深泽县、栾城区、赞皇县、井陉县、灵寿县、行唐县注册志愿者达到2000人；高新区、化工园区、矿区、高邑县注册志愿者达到1500人。二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各县（市、区）要利用“春运首日、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6月16日安全生产月咨询日、12月5日世界志愿者日”四个集中活动日，广泛开展“安全带回家，祥和过大年”“安全进万家，幸福你我他”“青春扬帆，安全护航”三项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各县（市、区）安监局〕
    11.借助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工作。由市安监局推选2家一级、5家二级、25家三级标准化企业分别参加国家级、省级、市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创建活动。有关监管处分别组织指导本行业推选的企业开展创建活动。10月开始，市安监局培训处牵头组织审核验收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各县（市、区）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组织开展创建县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活动。每个县（市、区）创建县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不少于5家。〔牵头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任务单位：市安监局监管一处、三处、四处，各县（市、区）安监局〕
    12.借助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工作。根据省安全知识竞赛活动方案，市安监局制定我市安全知识竞赛活动方案，组织县（市、区）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活动现场初赛，选拔优秀选手组建市级代表队，参加全省安全知识总决赛。〔牵头单位：市安监局培训处；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各县（市、区）安监局〕
    13.借助“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县两级根据上级有关安排部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牵头单位：市安监局协调处；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各县（市、区）安监局〕
    14.借助《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县安监局根据上级有关安排部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宣传周活动。〔牵头单位：市安监局政策法规处；任务单位：各县（市、区）安监局〕
15.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宣传安全生产工作。市、县安监局根据上级有关安排部署，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牵头单位：市安监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处；任务单位：各县（市、区）安监局〕
    （六）开展安全生产标语口号宣传活动。
16.县（市、区）开展安全生产标语口号宣传活动。各县（市、区）城区主要街巷、广场、健身场、社区等场所，要悬挂安全生产宣传标语，设置安全生产宣传牌或宣传栏，每类场所至少采用1种形式。村镇主要出入路口、主要街道、广场、健身场、集市等场所醒目位置刷制安全生产永久性标语，1000人以下的村不少于5条，1000人以上的村镇不少于10条。企业厂区、车间、会议室、学习室、餐厅等场所刷制安全生产永久性标语、设置安全生产宣传牌、安全生产宣传橱窗、悬挂安全生产条幅，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不少于3条（块、幅）/1000平方米，规模以下企业数量不少于1条（块、幅）/10人。〔任务单位：各县（市、区）安监局〕
（七）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进企业活动。

17.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进企业活动。一要督促企业建立制度。监管部门要督促企业建立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全员安全培训、安全岗位描述、班前安全会等制度。企业要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与生产经营其他重要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确保有专门责任人和专项工作经费。二要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监管部门要督促企业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作为班前会、月度例会、生产经营会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固定议题研究部署；定期开展岗位安全知识普及与培训，定期开展安全应急演练。三要督促企业积极组织开展有关活动。监管部门要督促企业积极组织开展“安康杯”竞赛、“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安全生产月”活动，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开展安全生产“金点子”、安全生产大讲堂、安全隐患“随手拍”、安全技能竞赛等活动。四要督促企业营造安全文化氛围。监管部门要督促企业将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作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重要内容，推动安全文化“进车间、进班组、进走廊、进食堂、进宿舍”，同时要切实承担起安全文化辐射全社会的责任。五要督促企业开展警示教育。监管部门要督促企业在企业醒目位置设置安全生产宣传专栏，悬挂张贴安全生产宣传标语、安全生产系列挂图。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安全宣传片和安全警示提示。高危行业企业及规模以上企业每季度至少要组织全体职工观看一次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定期组织安全反思活动。〔任务单位：市安监局监管处，各县（市、区）安监局〕
    （八）开展安全生产舆情监控引导工作。
    18.建立健全应对处置机构。市、县安监局要根据《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暂行规定》有关要求，参照《全省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分工》，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机构。〔任务单位：市安监局办公室，各县（市、区）安监局〕
19.加强安全生产舆情引导。及时回应安全生产网络舆情关切，发布事实真相、政策措施以及处置结果等权威信息，确保不失声、不缺位。曝光列入“黑名单”、失信和存在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企业，形成强大舆论震慑。〔牵头单位：市安监局办公室；任务单位：市安监局有关处室，各县（市、区）安监局〕
  抄送：省安监局。

  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4月12日印发


